
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呈报表

单 位 三亚学院

姓 名 高鹏飞

拟认定资格 讲师

填表日期 ： 2024 年 12 月 6 日

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印制

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仅供国家承认的全日制正规博士、硕士研究毕

业生、大、中专毕业生及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博士后人员认定

专业技术资格使用。

二、认定条件

1、中专毕业，工作满一年，考核合格，可认定员级专

业技术资格。

2、大专毕业，工作满三年，考核合格，可认定助理级

专业技术资格。

3、本科毕业，工作满一年，考核合格，可认定助理级

专业技术资格。

4、获得硕士学位，工作满三年，考核合格，可认定中

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5、获得博士学位，可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6、博士后人员，出站时考核合格，可认定副高级专业

技术资格。

以上所认定的专业技术资格均须与所学专业对口。

三、本表一律用钢笔或毛笔填写，内容要具体、真实，

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 1— 4 页由本人填写，第 5 页由所在单

位和认定机构填写。填写内容应经人事部门审核认可。填写

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件。本表使用 16K 纸双面打印。



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申报表

姓名 高鹏飞 性别 男
出生

日期

1991.

08

出生

地

甘肃

兰州

民族 汉
政治

面目
群众

身体

状况
良好

最
高
学
历

毕业时间 院 校 专 业
学

制
学 位

2019.6 青岛科技大学
美术学视觉

传达方向

全日

制

艺术学硕

士

会何种

外语，

程度如

何

英语，六级过校线，对该语言有一定的掌握

参加学

术团体

及社会

兼职情

况

2024 年 3 月加入三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

本人档案存放

单位
三亚学院

联系

电话
0898-88386560

主

要

学

习

工

作

经

历

2011-2015 年攻读大学本科，取得文学学士学位；

2016-2019 年攻读硕士研究生，取得艺术学硕士学位；

2020-2021 年就职于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；

2022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三亚学院国际设计学院，任视觉传达设计专

业专职教师。



本人专业技术工作述评
本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积极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爱岗敬业，遵纪守法；在教师岗位中，团结老师，以诚待

学，更乐于助人，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责任心与进取心；在个人培养方面，

主动参加各种师德培训学习以充实自己，思想政治和师德表现情况良好。

任现职以来，我自觉、自主地对任职专业的课程及内容进行更新与学习，

积极参加各种教育教学培训如岗前培训、普通话培训、每个寒暑假的教师研

修、高校新入职教师网络培训、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培训、Python 网络数据

采集（高级）培训等，并皆取得相关证书。

自任教至今，我教授的专业课有《平面广告设计》《广告摄影与后期》《影

视广告设计》《服装摄影》以及公共基础课《艺术修养类课程——造型艺术》

等，2022-2023 学年课时量为 290.48 课时，2023-2024 学年课时量为 310.4

课时，每个学年课时均已达标。本学期 2024-2025 学年秋学期课时量为 120

课时，预计下个学期 2024-2025 春学期课时量为 240 课时。

近年来，我校高度重视以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为切入点的课程建

设，广泛开展数字化课程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，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，

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结合，本人有幸参与了《艺术修养类课程

——造型艺术》的“线上+线下”混合式教学项目，课程在校、院领导的带

领下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之下，于 2024 年 7 月获得海南省教育厅认定的第

八批省级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。

本人主持或参与多项校级项目，主要主持项目有：2022-2023 学年春季

学期第三批课程思政建设项目（广告摄影与后期课程）、2022-2023 学年线上

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（已结项）、中青年教师教学类专项培养项目（已

结项）、2023-2024 学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项目（已结项）、第四批数

字化课程建设项目（数字媒体设计 I 课程）等。

此外，本人积极带领学生参加国家级与省级各类设计比赛，指导学生参

加第六届国青杯艺术设计大赛获国家级二等奖；第二届海南省海洋文化科技

创新创意大赛获省级一等奖一项、三等奖一项、佳作奖四项；2023“国青杯”

全国高校艺术设计作品展评获国家级一等奖；东方设计奖全国高校创新设计

大赛获省赛二等奖、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获省赛二等奖，本人多次获国

青杯高校艺术设计作品大赛、海南省海洋文化科技创新创意大赛、中国大学

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、走进文物—研学游等比赛的优秀指导教师。

本人承诺：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证明材料真实准确，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

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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